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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彭阳县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编制说明

根据财政预算编制要求，按照《彭阳县属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试行）》，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实施差异化收益收缴机制，科学合理测算国企收益，充分征集国有企业意见，结合本县国资国企经营情况和发展实际，现就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纳入预算国有企业
剔除进入清算阶段的彭阳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彭阳县润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正在合并重组的彭阳县道路旅客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彭阳县白阳汽车客运站有限责任公司等4家企业外，纳入国有资本预算编制的国有企业12家。
二、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情况
经纳入国有资本预算编制的国有企业依据初步编制2025年度的财务报告数据测算申报，财政部门审核汇总，2026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数为25万元，转移支付收入1万元，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为26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数为1万元（用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预算数为25万元。全年收支相抵，实现平衡。

